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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許均衡-法律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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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公平競爭 
零件供應市場，壟斷地
位。

2.消費者購買零件之設計
專利權利耗盡。

多方博弈 (賽局) 
利益最大化 

權利耗盡，自行製造零件無
責，委託代為製造亦無責。 

工廠已設有 
仍另構成侵權。 

新車市場N年。 

不構成（無責） 不在專利範圍內 
舉證免責 不構成侵權 

立法選擇 

新車 
二手車 
改裝車 新車上市後N年。 

第 136 條 
設計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專有排除他人未其同意而
實施該設計或近似該設計之權。 

設計專利權範圍，以圖式為準，
並得審酌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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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維修無責條款  Repair Clause (EU Reg. No. 6/2002 Art.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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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歐盟境內之設計專利受歐盟設計規章Art. 110之規範，然而品牌車
製造商Daimler至台灣提起訴訟，基於相同事件要引用相同法理，
Daimler應回歸適用母國法律，不應來台灣訴訟規避母國法律。

2. 消費者購買新車時，已經支付相關設計專利權利金，在正常使用年
限內，基於耗盡原則應無需再因維修支付權利金：
1) 從消費者角度而言，係委託零件商生產維修用的零件，以回復原外貌；

否則，將迫使消費者再次支付權利金向原廠購買零件。
2) 車廠推出新品時，舊款車零件庫存無法充分供應，對採購零件的限制

將使成本賺嫁給消費者，使消費者權益受損。
3. 以維修為目的零件權利不存在，因此舉證責任應歸專利權人，零件

商應盡盡職告知。
Copyright © Zoomlaw Attorneys-At-Law.All Rights Reserved. 



各國立法例歸納

法源 法释(200921 )号 
第12條 U.S.C. 35 § 271 專利法

第一百三十六條
EU Reg, No. 6/2002 

Art.110 
種類 最高法院解釋，但無修理例

外規定。
無成文規定。 尚無成文規定。 EU規章對成員國直接生效。

規定 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
作为零部件，製造另一產品
並銷售…應屬銷售行為， [例
外] 侵犯…利权的产品在该另
一产品中仅具有技术功能的
除外。

1. 無成文規定，現有 (a)-(i)，
包含直接與間接侵權。

2. APBA v. Ford(2019)案判
決， 雖未否定前案 Aro  I，
但依Aiken案無論製造目的，
不允許製作完整專利產品 。

1. 立法草案傾向排除設
計專利權 （ 似歐盟規
章） 。

2. 智財法院 帝寶 v. 賓士
(2020)採否定 ， 未採
歐洲或美國相似看法 。

protection a … shall not 
exist … part of a … 
product used … for … 
repair …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歷史 2009 -  法释〔2009〕 21号 
2003 -  最高院 會議討論 資料 

2018 -  APBA v. Ford (CAFC) 
2017 -  立法失敗 
2008 -  立法失敗 

2020 – 立法草案 
2020 – 智財法院判決 

2017 - C-397/16 Acacia 
2001 – No.6/2002 Art.110 

摘要 不僅製造方侵權，用該部件
修理產品下游修理商也會侵
權。
(適用例外判例：歐介仁與泰
州市金申家居) 

1. 美國專利侵權271條涵蓋間
接、 輔助， 與境外組裝廠
侵權態樣 ， 對權利保護較
強。

2. 對汽車零件侵權例外，曾
在110、 115屆提案立法
2008、 2017未通過。

專利法 第一百三十六條 明確排除 Art.19(1) 設計
專利侵權：( Advocadtes 
General 意見) 
1. 應告知客戶

(1)產品有設計權
(2)以修理為目的

2. 不應售給會侵權的下
游廠商。 

美國 台灣 歐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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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立法例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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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台灣

歐盟中國

以維修為目的，
使專利權讓步；
但零件商有盡責
義務。 

專利侵權 ， 但
在不侵權前提
下允許維修。

保護
權利人

保護
消費者

專利侵權 ， 並
明確規定下游
可能同負侵權
責任。

專利權讓步，但
限縮適用領域於
汽車產業。 
(專利法第136
條修正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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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環境：車廠併購 (196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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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VW (德商) 併購 Audi (德商) 50%股權 
1965 VW (德商) 併購 Seat (西班牙) 
1987 Chrysler (美國) 併購 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 (美商) 
1987 Chrysler (美國) 併購 Lamborghini (義商) 
1987 VW (德商) 併購 ŠKODA (捷克) 
1993 Fiat (義商) 併購 Maserati (義商) 
1994 BMW (德商) 併購 Rover (英商) 
1998 Daimler-Benz (德商) 併購 Chrysler (美商) 360億美金 
1998 VW (德商) 併購 Bentley (英)         Bugatti (法) 
1999 Audi (德商) 併購 Lamborghini (義商) 
2000 BMW (德商) 併購 MINI Cooper (英商) 
2003 BMW (德商) 併購 Rolls-Royce (英商) 
2009 Fiat (義商) 併購 Chrysler (美商) 104億美金 
2012 VW (德商) 併購 Porsche (德商) 
2018 Fiat (義商) 併購 Alfa Romeo (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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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廠品牌集團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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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 集團 Bentley, Ducati, Bugatti, Audi, Volkswagan, SEAT, Lamborghini, Skoda,
Porsche, Man, Scania 

BMW 集團 BMW, Mini, Rolls-Royce

Daimler 集團 

Fiat-Chrysler集團 Abarth, Alfa Romeo, Chrysler, Dodge, Ferrari, Fiat, Jeep, Lancia,
Maserati, Ram Trucks, S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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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設計法令與判決

歐盟設計規章 EU Reg. No.6/200 Art.110(1)

歐盟設計指令 EU Dir. 98/71/EC (1998)

設置統一的設計權利，跨越歐盟各國，形成 EUIPO單一入口設計註冊程序，防止第三方在歐
盟境內任何國家使用註冊的設計。

• 直接對歐盟各國生效

• 頒布後經各國修國內法實施
確保歐盟各國的設計制度具有一致性，並且各國給予設計保護相等的權利。各國分別註冊的
設計，非歐盟設計，有可能不適用設計規章解釋，但各國國內法均應合乎指令的規定。

•

1998 

2002 

2017 維修無責條款 (Repair Clause) C-397/16 – Acacia
Acacia 汽車零件商 v. 原廠 Audi  (C-397/16) 和 Porsche  (C-435/16)，分別上
訴至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與米蘭上訴法院，提請歐盟法院解釋關於EU Reg. 
No.6/200 Art.110 的適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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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設計規章 EU Reg. No 6/2002  Art.110(1)

Art. 110 Transitional provision
1. Until  such time  as amendments  to  this  Regulation  enter  into  force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his  subject,  protection  as a
Community  design  shall  not  exist  for  a design  which  constitutes  a
component  part  of  a complex  product  used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9(1)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  of  that  complex  product
so as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

2. The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be submitted  together  with,  an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ny
changes  which  the  Commission  shall propose  on  the  same subject
pursuant  to  Article  18 of  Directive  98/71/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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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判決 C-397/16 – Acacia (2017) 
Art. 110 
1. Protection as a 

Community design 
shall not exist for a 
design 
• which constitutes a

component part of a
complex product

• used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9(1)

•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 of that
complex product so
as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法官判決結論 (Judgment (Second Chamber) 2017) 
 認為 Art. 110 中複合產品原則上是可允許進行修理和恢復原本樣貌的， 
不過： 
1. Art.110(1)非用在外觀依附於複合產品上的零件。

 
 

2. 視覺上與原複合產品相區隔的替換零件適用Art.110(1)的例外。
 
 
 
 

3. 替換零件製造或販賣商有盡職責任。
… the manufacturer or seller of a component part of a complex
product are under a duty of diligence as regards compliance by
downstream users with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that
provision.

the replacement part must have an identical visual 
appearance to that of the part which was origin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mplex product … 

…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rotected design is dependent 
up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mplex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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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判決 C-397/16 – Acacia (2017) 
Duty of Diligence 律審官 (Advocates General) 意見書討論(1/2)： 

Obligation of guarantee (保證義務) 

Obligation to obtain customer declaration (取得客戶使用宣誓義務) 

A duty of diligence (盡職責任) 
as regards compliance by downstream users with the conditions of use laid down 
in Article 110(1) of Regulation No 6/2002. 

Requiring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to guarantee that the replacement parts 
which they manufacture or sell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 of the 
complex product so as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Proposed to the Court consists of imposing on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of 
spare parts the obligation to obtain a declaration from the customer 

12 /36 

說明：Advocates General 與歐洲法院法官之遴選資格相同，均為具擔任各國最高法院法官
資格者，考量其平行於法官並獨力提出意見之職責，故譯為律審官。

Copyright © Zoomlaw Attorneys-At-Law.All Rights Reserved. 



歐盟判決 C-397/16 – Acacia (2017) 
Duty of Diligence 律審官意見(2/2)：盡職責任 

律審官： In my view, such an obligation of guarantee would excessively 
diminish the effectiveness of Article 110(1) of Regulation No 6/2002.  

律審官： Seems excessively rigid inasmuch as it would prevent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from using other precautionary measures …More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at approach is questionable.  

律審官：I favour that approach, which is, in my view, the most appropriate for preserving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extensive liberalisation of the market in replacement parts sought 
by the EU legislature. However, it should be made clear what such an obligation implies in 
practice 

Obligation of guarantee (保證義務) 

Obligation to obtain customer declaration (取得客戶使用宣誓義務) 

A duty of diligence (盡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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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歐盟法院法官，判決論點立
場與律審官意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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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判決 C-397/16 – Acacia (2017) 
Duty of Diligence 律審官意見 提出可行之作法： 

律審官:：I favour that approach, ... However, it should be made clear what such an 
obligation implies in practice 

A duty of diligence as regards compliance (盡職合規責任) 

On the one hand, that the manufacturer or supplier must inform the customer
that the  
(1) component part concerned incorporates a design of which the manufacturer or

supplier is not the holder and that
(2) the part is intended exclusively to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that provis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manufacturer or supplier loses the right to rely on
that article if he knew, or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know, that the part in question 
would not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conditions. 

律審官實務做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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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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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設計專利(Community Design)規定統一，然各國內國法
(National Law)規定仍未統一。 

以維修為目的，使專利權讓步；但零件商有盡責義務。 

然而，有關實務上盡職責任之操作， Advocadtes General 建議： 
1. 應告知客戶

(1)產品有設計權
(2)以修理為目的

2. 不應售給以知會侵權的下游廠商。

CJEU法官意見與律審官相同，指出Art.110(1) 明確排除 
維修零件於Art.19(1)之設計專利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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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設計法令與判決 

PARTS Act (H.R. 1057) 

Access to Repair Parts Act (H.R. 3059) 

1. Section 271侵權行為(a)-(i)之後，再增加( j)包含：(1)名詞與範圍定義(2)例外規定兩款，例
外規定包含：(A)修理為目的的銷售、販賣之要約、(B)上市後30月修理為目的的販賣、使
用。

2. Section 289 侵權損害賠償增加說明不適用。

Section 271侵權行為(a)-(i)之後，再增加一項( j)排除因修理或回復原狀的製造、使用、販賣、
販賣之要約。 

立法未通過 

立法未通過 2008 

2017 

2018 APBA v. Ford (No: 2018-1613) 
美國車體零件協會 (APBA) 請求CAFC擴張權利耗盡原則與修理條款，承
認設計專利與發明專利不同，具有獨特的特質(Unique i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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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判決 APBA v. Ford (No: 2018-1613)  

結果：最終維持CAFC見解 (2018) 
 

1. 聯邦上訴巡迴法院(CAFC)不同意美國車體零件協會(APBA)的意
見。 

2. APBA請求上訴，2020年最高法院拒絕審理APBA案移送令狀。 

案件事實 ： 
• APBA在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ission)遭控
侵害Ford 引擎蓋、車頭燈兩項設計專利。 

• APBA 稱系爭產品是以修理的目的進口，其中包含引擎蓋、車
頭燈的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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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判決 APBA v. Ford (No: 2018-1613) 

1. APBA主張：適用耗盡原則與維修原則。

 

But though a sale of the F-150 truck permits the purchaser to repair 
the designs as applied to the specific hood and headlamps sold on 
the truck, the purchaser may not create new hoods and 
headlamps using Ford’s designs. Like the needles in Aiken, such 
new hoods and headlamps are subject to Ford’s design patents, 
and manufacturing new copies of those designs constitutes 
infringement. (P.16) 

允許修理不代表可以製作出一個新的產品，因此完全做出一個如同
設計專利的產品，即構成侵權。 

CAFC判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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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判決 APBA v. Ford (No: 2018-1613)

2. APBA主張：設計專利有獨特的特質，不同於發明專利，因此不
能直接適用先前的維修原則判決。

APBA主張先前的Aiken v. Print Works等判決適用在發明專利，
但設計專利有不同的特質，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不同意。 

• ABPA attempts to distinguish Aiken and its progeny by
asserting that these cases apply only to utility patents.
ABPA urges us to adopt a new rule that recognizes the
“unique nature” of design patents. (P.16)

• CAFC:  We (CAFC) disagree. (P.16)  …To determine what
repair rights apply, we look to what Ford actually claimed.

CAFC判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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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法草案 PARTS Act (2017) 

2017年 提案 H.R. 1057, Promoting Automotive Repair, Trade, and Sales Act 
of 2017 (PARTS Act) 包含 ( j) (1)-(2) 兩部分，立法未通過。 

(1)In this subsection (名詞、範圍定義)—
(A)the term component part—

(i) means a component part of the exterior of a motor vehicle
only, such as a hood, fender, tail light, side mirror, or quarter
panel; and

(ii)does not include an inflatable restraint system or other
component part located in the interior of a motor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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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法草案 PARTS Act (2017) 

(1)In this subsection (名詞、範圍定義)—
…
(B) the term make includes any testing of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
(C) the term motor vehicle has the meaning given the term in
section 32101(7) of title 49; and
(D) the term offer to sell includes any marketing of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 to prospective purchasers or users and any pre-sale
distribution of the article of manufacture.

2017年 提案 H.R. 1057, Promoting Automotive Repair, Trade, and Sales Act 
of 2017 (PARTS Act) 包含 ( j) (1)-(2) 兩部分，立法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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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法草案 PARTS Act (2017) 

第 (2) 部分，情形(A)可以製造和維販賣的要約： 

(2) With respect to a design patent that claims a component part of a
motor vehicle as originally manufactured (例外規定)—
(A)it shall not be an act of infringement of the design patent to make

or offer to sell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 article of manufacture that is similar or the same in
appearance to the component part that is claimed in the design
patent if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of manufacture is for the repair
of a motor vehicle so as to restore the motor vehicle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motor vehicle as originally manufactur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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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法草案 PARTS Act (2017) 

(2) 部分，情形(B)30月後，可以販賣和使用：

(B)after the expiration of a period of 30 months beginning on the
first day on which any such component part is first offered to
the public for sale as part of a motor vehicle in any country, it
shall not be an act of infringement of the design patent to use or
sell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y article of manufacture that is
similar or the same in appearance to the component part that is
claimed in the design patent if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of
manufacture is for the repair of a motor vehicle so as to restore
the motor vehicle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motor vehicle as
originally manufac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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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法草案 PARTS Act (2017) 

並且，草案在損害賠償規定Section 289中加上： 

(b)Inapplicability
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to an ac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or (2) of subsection (a) if that act
would not be considered an act of infringement
under section 27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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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法草案 Access to Repair Parts Act (2008) 

2008年 提案在Section 271新增 ( j) ，立法未通過。 

( j) it shall not be an act of infringement to make,
use, offer to sell, or sell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 article of
manufacture that itself constitutes a component
part of an other article of manufacture, if the
sole purpose of the component part is for the
repair of the article of which it is a part so as to
restore its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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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無維修之例外，但在不侵權前提下允許維修恢復原貌。雖有
兩次立法給予維修無責例外之嘗試，然而均未成功。 

美國小結 

專利侵權，但在不侵權前提下允許維修。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CAFC) 認為： 
1. 再造(Re-construciton)專利產品，構成侵權；
2. 設計專利適用先前判例(Precedent)，與發明無本質上差異。

美國曾嘗試立法，欲增訂Repair Clause，然兩次立法嘗試均未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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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法释〔2009〕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 12條 

将侵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使用行为；销售该另一
产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销售行为。 
  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并销售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销售行为，但侵犯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在该另一产品中仅具有技术功能的除外。 
  对于前两款规定的情形，被诉侵权人之间存在分工合作的，人民
法院应当认定为共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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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9〕21号)

[bookmark: 1][bookmark: 2][bookmark: 3][bookmark: 4][bookmark: 5][bookmark: 6][bookmark: 7][bookmark: 8][bookmark: 9][bookmark: 10][bookmark: 11][bookmark: 12][bookmark: 13][bookmark: 14][bookmark: 15][bookmark: 16][bookmark: 17][bookmark: 18][bookmark: 19][bookmark: 20]


（2009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0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9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为正确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依据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权利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其主张的权利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权利人主张以从属权利要求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该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附加技术特征及其引用的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权利要求的记载，结合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说明书及附图后对权利要求的理解，确定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权利要求的内容。

第三条 人民法院对于权利要求，可以运用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进行解释。说明书对权利要求用语有特别界定的，从其特别界定。

以上述方法仍不能明确权利要求含义的，可以结合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进行解释。

第四条 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

第五条 对于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通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又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八条 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上，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外观设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落入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者相近。确定产品的用途，可以参考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产品的功能以及产品销售、实际使用的情况等因素。

第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认定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时，应当根据授权外观设计、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以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对于主要由技术功能决定的设计特征以及对整体视觉效果不产生影响的产品的材料、内部结构等特征，应当不予考虑。

下列情形，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

（一）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他部位；

（二）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

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的，应当认定两者近似。

第十二条 将侵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使用行为；销售该另一产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销售行为。

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并销售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销售行为，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在该另一产品中仅具有技术功能的除外。

对于前两款规定的情形，被诉侵权人之间存在分工合作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共同侵权。

第十三条 对于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原始产品，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对于将上述原始产品进一步加工、处理而获得后续产品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使用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第十四条 被诉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全部技术特征，与一项现有技术方案中的相应技术特征相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技术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技术。

被诉侵权设计与一个现有设计相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设计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设计。

第十五条 被诉侵权人以非法获得的技术或者设计主张先用权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

（一）已经完成实施发明创造所必需的主要技术图纸或者工艺文件；

（二）已经制造或者购买实施发明创造所必需的主要设备或者原材料。

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原有范围，包括专利申请日前已有的生产规模以及利用已有的生产设备或者根据已有的生产准备可以达到的生产规模。

先用权人在专利申请日后将其已经实施或作好实施必要准备的技术或设计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施，被诉侵权人主张该实施行为属于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实施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技术或设计与原有企业一并转让或者承继的除外。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据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应当限于侵权人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因其他权利所产生的利益，应当合理扣除。

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系另一产品的零部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零部件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成品利润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为包装物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包装物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被包装产品利润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第十七条 产品或者制造产品的技术方案在专利申请日以前为国内外公众所知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产品不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新产品。

第十八条 权利人向他人发出侵犯专利权的警告，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经书面催告权利人行使诉权，自权利人收到该书面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或者自书面催告发出之日起二个月内，权利人不撤回警告也不提起诉讼，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其行为不侵犯专利权的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十九条 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发生在2009年10月1日以前的，人民法院适用修改前的专利法；发生在2009年10月1日以后的，人民法院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

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发生在2009年10月1日以前且持续到2009年10月1日以后，依据修改前和修改后的专利法的规定侵权人均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确定赔偿数额。

第二十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中國 法释〔2009〕21号 

第12條的例外 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在该另一产品中仅
具有技术功能的除外。 

欧介仁為係爭ＺＬ20123002××××.1 專利權人，控告 金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侵害專利權： 

金申家居用品 購買 侵害歐介仁專利的鋁條，製作門窗產品；鋁條為兩個相
對的“個”字通過一個反“C”字組成；該鋁條被金身家居用品用於移門上
的玻璃鑲嵌為一體，無法觀察到鋁型材的端面，在該產品中僅具有技術功
能；因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依判決於2016年判定依據 法釋[2015]4號 
第12條，金申家居用品並未侵害歐介仁之專利權。 
歐介仁不服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蘇民終171號 民事判決，向最高
院申請再審。最高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查，同意高院並駁回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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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最高院 會議討論稿 2003 

专利法第十一条和第六十三条所称制造专利产品，是指通过机械或者手
工方式加工、制作专利产品。下列行为属于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 
（一）组装专利产品；
（二）收集已售出的专利产品的零部件并重新组装成专利产品；
（三）为生产经营目的回收他人使用过的包装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用于

包装自己的产品。 
专利产品的合法使用人为使专利产品能够正常使用而进行的修理、更换

零部件等维护性行为，不视为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
专利产品的数量、质量等不影响对制造行为的认定。

第27條【制造专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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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会议讨论稿2003.10.27-29）



为正确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作如下规定 



中文名

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会议讨论稿2003.10.27-29）

时    间

2003.10.27-29

性    质

会议讨论稿

内    容

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为正确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作如下规定：



一、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一）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

第一条 【折衷解释原则】

人民法院依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专利权利要求进行解释时，既不能将专利权保护范围解释为仅由权利要求的严格字面含义所限定，而说明书及附图仅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中的含糊不清之处；也不能解释为权利要求只是确定了一个总的发明核心，仅具有指导作用，保护范围扩展到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通过阅读说明书及附图而理解的专利权人所期望的保护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从上述两种极端解释的中间立场出发，使对权利要求的解释既能够为专利权人提供公平的保护，又能确保给予公众以合理的法律稳定性。

第二条 【解释文本】

人民法院确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应当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权时的权利要求书文本为准。经过专利维持程序的，以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确定维持的权利要求为准。

第三条 【以权利要求为解释对象】

人民法院根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时，一般应当以独立权利要求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为准。在独立权利要求未被宣告无效的情况下，权利人请求依据从属权利要求确定其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将该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和引用的所有其他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共同作为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必要技术特征。

权利人曾经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但未得到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支持，权利人依据其他未曾作为审理依据的权利要求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依据专利维持程序中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专利权在从属权利要求的基础上维持有效的，有关从属权利要求和其所引用的所有在前的权利要求组合在一起，作为新的独立权利要求。

第四条 【说明书及附图的作用】

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所称“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是指在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时，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的含义和澄清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和科技术语的含糊不清之处，还可以用于将与说明书及附图中描述的现有技术相同或者明显相似的技术方案排除在专利权保护范围之外和禁止专利权人反悔。

说明书中采用具体概念描述的技术特征，在权利要求中采用上位概念来表述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说明书中提到的具体实施方式和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通过阅读说明书及附图不经过创造性劳动就可以联想到的其他实施方式来解释该上位概念。

在解释权利要求时，人民法院不应将仅反映在说明书及附图中而未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征读入到权利要求之中，用于限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内容与说明书中的描述或者体现不相同或者不完全相同的,应当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内容为准。

专利说明书及附图以外的其他专利档案可以作为解释权利要求的参考文件。

第五条 【实施例、附图标记和摘要的作用】

对权利要求的解释不应使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仅仅限于说明书中公开的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中的实施例，但这些具体实施方式及其中的实施例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引用了附图标记的,附图中所反映出的具体结构不能用于限定相应技术特征的含义。

专利说明书摘要不能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不能作为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依据。

第六条 【从属权利要求用于解释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要求可以用于澄清独立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的含糊不清之处，避免对记载在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中的相同科技术语作出不相一致的解释，但不得将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附加技术特征读入到独立权利要求中，用于限定独立权利要求确定的保护范围。

第七条 【组合物发明开放式权利要求的解释】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组合物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采用开放式或者半开放式表述方式，但在说明书中并未描述权利要求中指出的组分以外的组分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封闭式表述的权利要求对待，将要求保护的组合物解释为仅由已在权利要求中指出的组分组成，没有别的组分，但可以带有以通常含量存在的杂质。

前款所称开放式，是指组合物中并不排除权利要求中未指出的组分；所称封闭式是指，组合物中仅包括权利要求所指出的组分而排除所有其他组分；所称半开放式，是指组合物中并不排除对权利要求所指出的组分的基本特性或者新的特性没有实质影响的未指出的组分。

第八条 【功能、效果特征的解释】

对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说明书中对该技术特征实施方式的具体描述，以所述领域的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及附图可以明了和不经过创造性劳动即可联想到的具体实施方式为限，作出解释，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说明书仅描述了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的，应当将该技术特征解释为仅覆盖了这一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方式。说明书描述了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多种具体实施方式，而且权利要求记载的功能或者效果技术特征是对这些具体实施方式所共有的功能或者效果的适当概括的，应当将该技术特征解释为覆盖了所有能够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

第九条 【科技术语和概念的解释】

对权利要求提及的科技术语和概念，人民法院应当首先以说明书及附图为依据进行解释。不能直接通过说明书及附图作出具体解释的，应当依据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的通常含义来解释。存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解释的，字典、百科全书、技术工具书和已公开发表的论文的解释视为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的通常含义；存在多种通常含义的，结合专利档案的记录，采纳与该专利发明创造主题相关的含义。

第十条 【笔误和印刷错误的更正】

对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及附图中出现的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识别的明显语法错误、文字符号错误,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综合分析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及附图所能够得出的唯一的解释作出修正；有多种解释的，应当采纳对专利权人不利的解释。

对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及附图中出现的印刷错误，可以参考专利档案中的原始文件作出修正解释，但优先权副本和其他外文原件除外。

第十一条 【等同原则】

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所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是指专利权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与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是指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侵权行为发生时通过阅读说明书、附图和权利要求书，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的变换特征对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在专利申请日是显而易见的，而申请人未将该变换特征写入权利要求，权利人在侵权诉讼中主张对该变换特征适用等同原则认定为等同特征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适用等同原则，应当仅就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相应技术特征是否等同进行判定，而不对被控侵权物与专利技术方案的整体是否等同进行判定。

第十二条 【数值范围限定的技术特征的等同】

权利要求记载了含有数值范围限定的技术特征，人民法院一般不应当认定不在该数值范围内的被控侵权物的相应技术特征为等同特征。

对于以组分和含量共同限定的组合物发明专利，人民法院首先应当判定被控侵权物的组分与权利要求记载的组分是否相同或者等同。组分中有一项或者多项不相同也不等同的，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没有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组分相同或者等同的，依照前款规定继续进行含量对比。

第十三条 【禁止反悔原则】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维持程序中，为满足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条件的要求，在专利文件中或者通过书面声明或者记录在案的陈述等，对专利权保护范围所作的具有限制作用的任何修改或者意见陈述,对权利人有约束作用，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禁止反悔。

人民法院不应将禁止反悔的技术内容认定为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的等同特征。但对于在专利授权和/或维持程序中修改过的技术特征，在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之后，权利人仍然有权主张对保留的该技术特征适用等同原则。

第十四条 【非实用新型技术特征不得忽略】

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要求记载的产品用途、制造工艺、使用方法、材料组分和含量等不属于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的技术特征，对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人民法院不应当忽略。

（二）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的判定方法

第十五条 【全部技术特征原则】

被控侵权物包含了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的，或者被控侵权物的个别或者某些技术特征虽然与权利要求记载的相应技术特征不相同，但依据等同原则属于与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相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被控侵权人构成专利侵权。

被控侵权物在包含了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之外，又增加了其他技术特征的, 不论增加的技术特征本身或者与其他技术特征相结合产生的功能和/或效果如何，人民法院应当得出与前款相同的结论。

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落入权利要求中以上位概念表述的技术特征的范围之内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的该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中以上位概念方式表达的技术特征相同。

被控侵权物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项或者多项技术特征的，或者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对应技术特征相比，有一项或者多项技术特征既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没有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被控侵权人不构成专利侵权。

第十六条 【技术特征对比】

在专利侵权诉讼进行技术对比判定，应当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与被控侵权物的相应技术特征进行对比，不得以权利人制造的专利产品或者使用的专利方法以及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与被控侵权物进行技术特征对比。



二、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

（一）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

第十七条 【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

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所称“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是指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外表可视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和/或图案的结合的富有美感的新设计为准，包括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相似产品上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外观设计。

第十八条 【不受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内容】

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将其排除在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之外：

（一）在正常购买时不会予以注意并且消费者在使用时看不到的产品内部的形状、图案、色彩特征；

（二）为了实现产品的技术功能所能采用的唯一的外观设计；

（三）为使一个产品能够联接到或者安装到另一产品中以便它们发生功能而使用的外观设计，但为实现技术功能可以有多种外观设计选择的除外。

第十九条 【外观设计色彩保护】

请求同时保护色彩的外观设计专利，请求保护的色彩是限定该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的要素之一，人民法院应当将请求保护的色彩与形状和/或图案的结合作为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该外观设计的形状属于公知外观设计的,应当仅对色彩与形状的结合或者色彩与图案的结合进行对比判定；形状、图案、色彩均为新设计的,应当对形状、图案、色彩三者的结合进行对比判定。

产品的色彩不能独立构成外观设计的保护对象，除非色彩变化的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图案。

制造产品所用材料的本色不受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第二十条 【外观设计简要说明、样品或者模型的作用】

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及其设计要点和应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要求在专利授权程序中提交的样品或者模型，可以用于解释外观设计专利。

（二）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判定方法

第二十一条 【相同或相似产品的相同或近似设计】

被控侵权产品在与专利授权时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相似产品上使用与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近似的外观设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被控侵权人构成外观设计专利侵权。

被控侵权产品和外观设计专利产品既不属于相同产品又不属于相似产品的，或者被控侵权产品和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外观设计既不相同也不近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没有落入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被控侵权人不构成外观设计专利侵权。

第二十二条 【相同产品和相似产品】

本规定第二十一条所称相同产品，是指被控侵权产品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在用途和功能上完全相同。

本规定第二十一条所称相似产品，是指被控侵权产品和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用途相同但具体功能有所不同。

人民法院认定产品用途，可以参考产品的名称、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时指定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类别（即按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布的外观设计产品分类表指定的同一小类），并考虑产品销售和实际使用的情况。

第二十三条 【相同外观设计和近似外观设计】

本规定第二十一条所称相同外观设计，是指被控侵权产品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的产品上使用的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外观设计在视觉上无差别的外观设计。

本规定第二十一条所称近似外观设计，是指被控侵权产品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相似产品上使用的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外观设计相近似的外观设计。

产品的大小、材料、内部构造、功能、技术性能以及产品图案中所使用的题材和文字含义等非外观设计要素的内容，不影响对相同或者近似外观设计的判断。

第二十四条 【近似外观设计的判断】

人民法院在判断近似外观设计时，应当以一般消费者施以一般注意力是否容易混淆为准。容易产生混淆的，即为近似外观设计；反之，即为既不相同也不近似外观设计。

判断近似外观设计，应当采取视觉直接观察、时空隔离对比、重点比较要部、综合判断的方法。

被控侵权产品和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外观设计整体近似或者要部相同或者近似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容易造成一般消费者的混淆，属于近似外观设计。

本条所称一般消费者，是指产品的最终消费者，但与产品的销售或者服务有密切联系的经营者也可以视为一般消费者；所称要部，是指产品外观上容易引起一般消费者注意的部位。可以结合产品的通常使用状态、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美感等因素，综合确定外观设计的要部。

第二十五条 【对比对象】

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诉讼中进行外观设计对比判定，应当以专利授权时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与被控侵权产品或者体现被控侵权产品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进行对比，不应当以权利人提交的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实物与被控侵权产品进行对比，除非该实物与专利授权时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外观设计产品完全一致。



三、专利侵权行为

（一）专利侵权实施行为

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目的】

专利法第十一条和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所称“为生产经营目的”，是指为工农业生产或者商业经营等目的，不限于以营利为目的，但不包括个人使用或者消费目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许诺销售、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制造、使用、进口专利产品或者使用、进口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属于具有生产经营目的的行为。

根据医生对特定病人的处方临时配制专利药品，并且仅供该病人使用的，不视为属于具有生产经营目的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制造专利产品】

专利法第十一条和第六十三条所称制造专利产品，是指通过机械或者手工方式加工、制作专利产品。下列行为属于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

（一）组装专利产品；

（二）收集已售出的专利产品的零部件并重新组装成专利产品；

（三）为生产经营目的回收他人使用过的包装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用于包装自己的产品。

专利产品的合法使用人为使专利产品能够正常使用而进行的修理、更换零部件等维护性行为，不视为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

专利产品的数量、质量等不影响对制造行为的认定。

第二十八条 【许诺销售专利产品】

在专利期限届满前，他人虽然作出将要销售专利产品的意思表示，但明确表示在专利权期限届满后才能获得该产品的，不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和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许诺销售行为。

第二十九条 【销售专利产品】

专利产品的所有权实际并未转移，但有关销售合同已经依法成立的，构成专利法第十一条和第六十三条规定的销售行为，除非合同明确约定在专利期限届满后才能实际交付该产品。

将侵犯他人外观设计专利的产品作为自己制造的产品的部件，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销售行为，但产品制造者不能证明该部件的合法来源的，推定其制造了该侵犯他人外观设计专利的产品。

第三十条 【进口专利产品】

专利法第十一条和第六十三条所称进口专利产品，是指将专利产品从国境或者边境外越过边界运入境内。

将专利产品进口到保税区内，视为进口专利产品。

第三十一条 【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专利法第十一条和第六十三条所称“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是指采用制造方法专利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而获得的原始产品。对该原始产品进一步加工、处理，使之发生物理、化学变化而获得后续产品的行为，属于使用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产品的行为，但该后续产品不再属于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第三十二条 【实施从属专利侵权】

未经基本专利的专利权人许可，也未获得实施基本专利的强制许可，从属专利的专利权人实施其专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对基本专利的侵犯。

未经从属专利的专利权人许可，也未获得实施从属专利的强制许可，基本专利的专利权人实施从属专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对从属专利的侵犯。

未经基本专利和从属专利的专利权人许可，也未获得实施基本专利和从属专利的强制许可，第三人实施从属专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既构成对基本专利的侵犯，也构成对从属专利的侵犯。

本条所称从属专利，也称改进专利，是指一项在后申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对另一项在先申请专利的改进，它在采用在先专利技术方案的同时，又增加了新的技术内容，包括在在先申请的专利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技术特征或者发现了新的用途，从而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授权条件而获得专利权。该在先专利称为基本专利。



（二）专利共同侵权行为

第三十三条 【间接侵权】

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8条第一款的规定，作专利共同侵权行为处理：

（一）行为人知道第三人实施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仍然为其提供所需要的设备、工作场地等帮助的；

（二）行为人知道有关产品系只能用于实施特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原料、中间产品、零部件等，仍然将其提供给没有合法权利实施专利的第三人使用的；

（三）商标注册人知道被许可人在侵犯他人专利权的产品上使用其商标而不予制止的。

第三十四条 【擅自许可实施】

未经专利权人特别授权，也没有专利法上的依据，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专利的，或者共有专利的专利权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专利的，构成专利共同侵权。

被许可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许可人无权许可的，应当停止侵权，并与许可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许可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许可人无权许可的，应当停止侵权，有关赔偿等其他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专利证书记载的专利权人可以作为判断被许可人是否应当知道许可人无权许可的主要依据之一。

第三十五条 【承揽人共同侵权】

承揽合同的承揽人由于接受定作人的委托而实施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的，参照适用本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技术标准与专利许可】

标准管理组织或者标准制定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也未获得实施专利的强制许可，将专利纳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其他专业技术标准，标准采用人因实施该标准而侵犯他人专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标准管理组织或者标准制定者构成专利共同侵权。

专利权人参与了有关标准的制定，但在标准发布前未申明其中的有关内容落入其有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视为已经获得专利权人的免费实施的默认许可，标准管理组织、标准制定者和标准采用人的有关行为，不视为专利侵权。

第三十七条 【共同侵权人责任的追究】

专利共同侵权中，实施专利的侵权人为直接侵权人，其他共同侵权人为协助侵权人。被侵权人在起诉时难以发现直接侵权人或者难以直接向直接侵权人主张权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直接追究协助侵权人的责任。

专利侵权诉讼中，原告可以请求追加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被告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追加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直接追加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共同侵权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认定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以应共同侵权人的请求直接对共同侵权人之间的责任作出划分。共同侵权人没有参加诉讼的，在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共同侵权人追索。



（三）假冒专利行为

第三十八条 【实施专利许可与使用专利号】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被许可人按照合同约定实施专利，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号的，或者以其他符合合同目的的方式使用专利号的，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为专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被许可人实际实施的技术或者外观设计，与合同约定的专利内容明显不一致，但仍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号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或者外观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权人的专利的，属于专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

第三十九条 【假冒专利民事责任】

假冒他人专利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在侵犯他人专利权的产品上使用该专利的专利号的，不属于专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四、侵权抗辩

（一）不侵权抗辩

第四十条 【公知技术抗辩】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人以被控侵权物系公知技术进行不侵权抗辩的，不论其是否提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均应当予以审查。

前款所称公知技术，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在国内公开使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技术。已经公开的专利抵触申请视为本规定所称公知技术。

判断公知技术抗辩是否成立时，应当将被控侵权物与单独一份公知技术进行对比。经对比，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一份公知技术相同的，或者虽不完全相同，但属于一份公知技术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识或者熟知技术的简单组合的，不论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是否相同或者等同，人民法院均应当认定公知技术抗辩成立，被控侵权人不构成专利侵权。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认为被控侵权物使用的技术是对一份以上的公知技术的显而易见的简单组合，并且没有产生新的技术效果的，人民法院也可以认定公知技术抗辩成立，被控侵权人不构成专利侵权。

第四十一条 【公知设计抗辩】

外观设计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人以被控侵权产品系使用公知设计进行不侵权抗辩的，除本条另有规定的以外，参照本规定第四十条的规定处理。

前款所称公知设计，是指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或者在国内公开使用的在相同或者相似产品上的相同或者近似外观设计。

被控侵权产品的外观设计与获得专利的外观设计不完全相同，且获得专利的外观设计不能显著区别于公知设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没有落入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被控侵权人不构成专利侵权。

第四十二条 【外观设计不予双重保护】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终止或者保护期限届满后，他人仅限于制造、销售、进口该外观设计产品的，属于使用公知设计，不构成对原专利权人权利的侵犯。

第四十三条 【外观设计权利冲突】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的获得专利的外观设计的全部或者部分要素与他人核准注册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且专利申请日晚于商标初步审定公告日的，或者获得专利的外观设计的全部或者部分要素与他人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相同的，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三条所称“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的情形，但外观设计系专利申请人或者设计人独立创作完成的除外。

第四十四条 【自己专利抗辩】

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人以实施自己的专利进行不侵权抗辩，被控侵权人自己专利的申请日在原告专利申请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被控侵权物是否系实施被控侵权人自己专利的事实进行审查。被控侵权人确系实施自己专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控侵权人不构成专利侵权；被控侵权人并非实施自己专利的，应当继续就被控侵权物与原告专利进行对比判定。

被控侵权人自己专利的申请日在原告专利申请日之后的，人民法院不对被控侵权物是否系实施被控侵权人自己专利的事实进行审查，只就被控侵权物与原告的专利进行对比判定。被控侵权物落入原告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护在先的合法权利，认定被控侵权人构成专利侵权。



（二）不视为侵权抗辩

第四十五条 【专利权用尽】

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理：

（一）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只能用于实施其专利方法的设备售出后，使用该设备实施该方法专利的；

（二）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只能用于制造其专利产品的部件售出后,使用该部件实施该专利的；

（三）专利权人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依照动物或者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专利直接获得的动物或者植物品种的繁殖材料售出后，农民自繁自用该植物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或者农民自己使用或者销售该动物品种的繁殖材料的。

第四十六条 【平行进口】

专利权人或者其被许可人制造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在国内售出并出口后又被进口回国内的，或者专利权人或者其被许可人在国外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进口到国内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理，但专利权人与首次销售者在销售合同中或者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对该产品的销售地域等有明确限制性约定的除外。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时不得侵犯他人已经依法公示的对该专利权享有的独占或者排他的实施权。

第四十七条 【先用权】

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已经做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是指已进行了实质性的专项投资，并且完成了必要的技术准备。制造或者购买专用设备、完成产品设计图纸和工艺文件、完成样品试制和各项技术性能的检测等，可以视为已经做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

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是指先用权人为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专利申请日以前已经实施技术或者外观设计的产业领域内自己继续实施。在专利申请日以后以合理的方式,如增加生产线、增设分厂等,扩大生产规模的，仍属于在原有范围内的实施。

先用权人所实施的技术或者外观设计应当是在专利申请日以前自己研究开发、设计或者合法受让取得的技术或者外观设计。实施侵犯他人权益的技术或者外观设计的，不享有先用权。

先用权人无权许可他人实施或者向他人转让其享有先用权的技术或者外观设计，除非连同其企业整体转让或者被承继。

第四十八条 【科研实验】

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所称“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是指以研究、验证、改进专利为目的，在专门针对专利本身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中，制造、使用专利产品或者使用方法专利以及使用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不包括以专利为手段而进行的其他科学研究和实验。

为能够在专利有效期限届满后立即实施该技术，在申请药品注册过程中，以临床试验为目的，制造、使用专利产品或者使用专利方法以及使用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九条 【专利权丧失又恢复时他人的使用权】

专利权在丧失后又恢复的，在权利丧失期间，他人实施该专利的，不构成对专利权的侵犯,但他人的行为系在专利权丧失前的侵权行为的继续的，人民法院仍应当认定其构成专利侵权。

在专利权丧失期间，他人开始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在专利权恢复后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但行为人有恶意的，人民法院仍应当认定其构成专利侵权。

依照前款规定具有使用权的人无权许可他人或者向他人转让其实施的技术或者外观设计，除非连同其企业整体转让或者被承继。

第五十条 【同一申请人重复申请专利】

专利法第九条所称同样的发明创造，是指两项专利申请或者两项专利所要求保护的发明创造相同，包括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和同样的外观设计。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指，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同。说明书内容相同，但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同的，不属于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同一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的，申请人应当在公告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之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声明，并在授权公告中予以公示。在后授予的发明专利权的保护期自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计算。

未经公示的，在实用新型专利权终止后，视为该技术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他人实施该技术不构成对专利权的侵犯。

已经公示，并且在实用新型专利权终止前申请人选择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而获得发明专利权或者在实用新型专利期限届满后才授予发明专利权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和侵权判定方法按照前后专利权类型分别适用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在实用新型专利期限届满后才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同时参照适用本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同一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专利权人就先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许可他人实施，在发明专利申请被授权后，又以发明专利向被许可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专利权人在签约时已明确告知被许可人其已就同样的发明创造又申请了发明专利且当事人对此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五十一条 【专利内容公开前实施不侵权】

专利申请日至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或者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公告授权日之间，他人实施同样的发明创造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五、侵权责任

第五十二条 【许诺销售侵权责任】

因许诺销售构成专利侵权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确因该侵权行为造成权利人实际经济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和支付合理的调查费用，但许诺销售人不知道许诺销售的产品系侵犯他人专利权的产品，并且能够证明其合法来源的，参照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三条 【善意使用或销售免除赔偿责任】

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所称不知道，包括不可能知道和应当知道而实际并未知道。

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所称合法来源，是指使用或者销售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通过合法商业来源获得，非指该产品系专利权人制造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正常的买卖合同、商业发票等可以用于证明合法来源。不能仅以获得产品时合同中的权利瑕疵担保条款来免除使用者或者销售者对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举证责任。

权利人向使用者或者销售者发送过警告函、律师函等并且提供了专利证书、专利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技术对比说明等文件，足以使使用者或者销售者认识到被控侵权产品可能构成专利侵权，使用者或者销售者继续使用或者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应当视为其已经知道。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使用者或者销售者构成专利侵权的，即使其能够证明产品合法来源，仍应当承担包括赔偿损失在内的民事责任。

本条规定适用于许诺销售行为。

第五十四条 【部件侵权和包装物外观设计侵权赔偿额计算】

体现成品的技术功能和效果的关键部件侵犯他人专利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成品的利润计算赔偿数额。在成品中只起辅助性作用的一般零部件侵犯他人专利的，应当按照该部件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成品利润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包装物侵犯他人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按照包装物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被包装产品利润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包装物通常系吸引一般消费者购买该产品的主要因素，并且与被包装产品在销售时不可分离的，可以按照被包装产品的利润合理计算赔偿数额。

第五十五条 【临时保护使用费】

专利权人依据专利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起诉请求使用人支付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的临时保护期内实施该发明的适当费用的，应当在专利权被授予之后提出。

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实施行为，即指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针对发明专利的各种实施行为。判定被告在临时保护期内是否实施了专利发明时，专利申请公布时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宽于公告授权时或者在专利维持程序中确定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公告授权时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专利申请公布时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窄于公告授权时或者在专利维持程序中确定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的，以专利申请公布时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适当的费用，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标准，并结合使用人的实施规模来确定；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的，可根据使用人的实际获利合理确定。人民法院判定的该使用费不应高于依照专利法第六十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确定的赔偿数额。

第五十六条 【责令交出、销毁或封存侵权物】

权利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责令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必要可以直接责令侵权人交出、封存或者销毁侵权产品和主要用于制作侵权产品的材料和工具等，但侵权产品附着于其他物品上难以替换的，或者销毁侵权产品会严重损害其他物品的价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应当责令销毁侵权产品。

侵权产品和主要用于制作侵权产品的材料和工具等交由权利人处理的，有关货值在计算侵权人的赔偿数额时可以相应扣除。

第五十七条 【责令提供侵权来源】

权利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责令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必要可以直接责令侵权人将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制造、销售、进口侵权产品的第三人的真实身份告知权利人。

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告知权利人制造、销售、进口侵权产品的第三人的真实身份的，人民法院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给予侵权人相应的民事制裁。

第五十八条 【调解书可不认定侵权性质】

专利侵权诉讼中，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并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在民事调解书中不对被告有关行为的侵权性质作出明确认定。

第五十九条 【专利权人的恶意】

专利权人明知其申请的内容属于公知技术或者公知设计而申请专利并获得专利权的，或者在专利授权和/或维持程序中故意欺骗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导致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专利申请被授予专利权或者专利权被维持的，属于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所称专利权人的恶意。

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所称“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裁定”，不包括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提出的诉前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和诉前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措施的申请等所作出的裁定。



六、程序性规定

第六十条 【专利被许可人的诉权】

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所称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专利权的合法继承人等。

专利权被侵犯时，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专利权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专利权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专利权人明确授权的，或者虽然没有专利权人的授权，但经催促专利权人行使权利而不行使，如不起诉将对被许可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被许可人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告知专利权人或者专利权人已经知道侵权行为但在合理期限内仍未起诉的，属于前款规定的专利权人不起诉的情形。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自行承担诉讼费用和诉讼后果。专利权人无权请求分享被许可人因诉讼获得的利益，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六十一条 【拒不停止侵权时的诉权】

生效裁判文书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负有执行义务的一方拒不停止侵权行为的，权利人可以就该继续侵权行为另行提起诉讼。

第六十二条 【确认不侵权诉讼】

正在或者准备制造某种产品或者使用某种方法的人，请求专利权人确认其行为不构成或者不会构成专利侵权，并且以合理的方式提供了确认所需的技术资料和信息，但专利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作答复或者拒绝确认不侵犯其专利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行为并不构成或者不会构成对专利权的侵犯。

专利权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向他人发出侵犯专利权警告的，被警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专利权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的警告行为侵犯被警告人的其他权利的，被警告人可以一并向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警告人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在前两款规定情形下，专利权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反诉，请求确认本诉原告已经构成专利侵权并承担民事责任。

基于相同事实的同一法律关系问题已经由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过或者正在处理中，当事人又依据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六十三条 【新产品及其举证责任】

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所称新产品，是指在专利申请日之前未曾在国内市场上出现过的产品,该产品与专利申请日之前已有的同类产品相比,在产品的组分、结构或者其质量、性能、功能方面有明显区别。

在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侵权诉讼中，原告应当对依照其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是否为新产品作出充分说明，并负责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产品与依照其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相同。被告能够证明原告产品并非新产品或者与其产品不相同的，原告仍应当对被告产品的制造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依据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由被告提供的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据，以能够查明案件必要事实为限，并应当经过质证，方能采信。被告请求保护与之有关的商业秘密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鉴定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对被告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第六十四条 【域外证据】

国内可以获得并且可以由有关国家机关、公共图书馆等收藏单位证实的国外专利文献、其他公开出版物，不视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能排除有关证据及其来源的真实性的合理怀疑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办理有关的证明手续。

通过计算机网络获得的资料，有其他足以证明其形成时间、来源和内容完整性的证据可以佐证，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六十五条 【技术鉴定】

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对争议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的相同点、不同点以及技术特征和技术方案的功能、效果等技术性问题进行鉴定，并对有关技术差别在技术上的意义进行评价，但不应当就被控侵权物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等适用法律问题委托进行技术鉴定。

第六十六条 【样品的处理】

当事人在诉讼中作为证据提交的样品，可以在案件审理中或者终审后以书面或者记录在案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取回申请，人民法院视案情决定是否准许。人民法院也可以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限内取走样品，逾期人民法院可自行处置。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提取样品中的涉案部件或者对样品予以摄影或者拍照，归入诉讼档案。

第六十七条 【专利维持程序与侵权诉讼程序的衔接】

因被告或者他人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而人民法院依法中止诉讼的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维持专利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恢复审理。

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在后续行政诉讼程序进行中，当事人请求中止专利侵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但根据现有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继续审理可能会与行政诉讼的结果发生冲突的，经当事人书面申请，也可以中止诉讼。

第六十八条 【申请临时措施案件和专利侵权行政案件的受理】

对权利人提出的诉前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和诉前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措施的申请，由人民法院负责立案工作的部门登记后交由负责专利案件审判工作的审判庭审查处理。

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据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由负责专利案件审判工作的审判庭审查处理。



七、附则

第六十九条 【有关术语和概念的解释】

本规定所称专利授权程序是指，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受理和审查专利申请并决定是否授予专利权所进行的专利审查程序、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而提出的复审请求进行的复审程序和与之相衔接的行政诉讼程序，也包括依据原专利法所进行的异议审查程序；专利维持程序是指，专利权被授予后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任何人提出的宣告专利权无效请求进行的无效宣告程序和与之相衔接的行政诉讼程序，也包括依据原专利法所进行的撤销程序和与之相衔接的复审程序、行政诉讼程序。

本规定所称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也称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是指一种假设的人，他在特定日之前知晓一项特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特定日之前常规实验的手段和能力，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如果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能够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其他技术领域寻找技术手段，他也应具有从该其他技术领域中获知该特定日之前的相关现有技术、普通技术知识和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对于外观设计而言，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即指所属领域的普通专业设计人员。

本规定所称被控侵权物，包括被控侵权产品和被控侵权方法。

本规定所称权利人，是指专利权人和能够作为原告起诉他人构成专利侵权的利害关系人。

本规定所称专利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本规定未作解释，但在专利侵权案件审理中涉及的其他术语，可以参考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布的《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

第七十条 【本规定的效力】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院以前发布的有关专利侵权诉讼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实施前发生的专利侵权行为，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参照本规定处理。

本规定实施前已经审理终结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直接依据本规定的有关规定申请再审。

本条文仅供讨论参考：

第七十一条 【多余指定原则】

人民法院在依据权利要求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原则上不应忽略权利要求记载的任何技术特征。但发明专利的权利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明确的请求，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略去权利要求记载的个别技术特征：

（一）略去该技术特征，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仍然是一项完整的技术方案，能够解决说明书中指出的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达到说明书中指出的有益效果；

（二）略去该技术特征，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仍然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三）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不曾为了满足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条件的要求在专利授权或者维持程序中对该技术特征进行过任何修改。

（四）专利权人能够对权利要求记载该技术特征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使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相信将该项技术特征写入权利要求是出于专利权人的明显疏忽，并且认为结合该技术特征来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会产生明显不公平的后果。

（五）被控侵权人获得陈述其意见的机会。

仅记载在权利要求中，但说明书未对其功能、作用作出说明的技术特征，不得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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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释〔2009〕21号 第12條 確定了設計專利權保護延伸至
下游使用商，如：修車廠、保養廠、次級車市場，均可能
受到影響。 

中國小結 

專利侵權，並明確規定下游可能同負侵權責任。

… 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
产品并销售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
规定的销售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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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帝寶 v. 賓士 (2020) 

爭點1：是否構成專利權侵權 
• 法院認為構成專利權侵權

爭點2：系爭專利是否有可撤銷之事由 
• 法院認為系爭專利無可撤銷之事由

爭點3：原告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 
• 法院認為賓士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

爭點4：維修條款 

 

戴姆勒公司主張帝寶製造販售
之車燈系爭產品侵害其台灣設
計專利號D128047，請求損
害賠償並請求防止侵害。 

系爭專利047’ 系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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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帝寶 v. 賓士 (2020) 

爭點4：維修免責條款 

 惟法院認為，參考德國相關判決，主張立法導入免責維修條款的一方，在該次立法遊說攻防中其實已經遭遇到暫時性的落敗，並
未能成功獲得立法，卻只獲得立法者宣示未來在必要時會介入立
法。既然當時免責維修條款未能成功獲得立法，權利人在法律上
的狀態就是可以依法行使權利。只是因為有該項承諾存在，其權
利行使的後果，將可能引發立法者事後介入而已。換句話說，違
反該項承諾的法律效果，其實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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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立法草案 (474委24457) 

第一百三十六條 設計專利權人，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排除他人
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該設計或近似
該設計之權。 
設計專利權範圍，以圖式為準，
並得審酌說明書。 
設計專利權效力，不及於維修汽
車或其他動機行駛之車輛，使其
恢復原有外觀之零件。 

案由： 
1. 本院委員邱議瑩等 27 人，有鑑

於汽車具耐久財之特殊性，…消
費者通常會以替換維修車身零
件的方式以維持汽車功能與外
觀。

2. 英國、義大利為首之大國早已
於三十年前設立「維修權益條
款」，即為設計專利權之效力
不及於維修汽車或其他動機行
駛之車輛，使其恢復外觀。

提案日期：1090424 
進度：  一讀(委員會待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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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立法草案 (474委24457) 

…原廠車商以零件「設計專利權」人之
名所壟斷，除得主導、操控零件市場訂
價外，…打壓、阻擾獨立維修零件製造
廠商之營運與生存，產生不公平的競爭
結果，導致消費者喪失原得選擇替代零
件與享有合理價格的權利…。 

…，針對以恢復汽車原有外觀為維修目
的所製造、販賣、販賣之邀約、進口、
使用之零件，免除於設計專利權之侵害
責任以外，以開放汽車售後維修零件市
場之競爭，從而達到保護國內消費者權
益之效果。茲援引如英國、西班牙、義
大利、荷蘭、波蘭、愛爾蘭、盧森堡、
匈牙利、拉脫維亞及澳大利亞等相關國
家之規定，…。 

1. 2.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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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耗盡  消費者購買整車包括零件專利之授權。
• 市場壟斷／公平交易  維修零件市場當零件授權耗盡時，消費者
自行製作相同的零件不構成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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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智財法院判決採否定說，然立法草案 (474委24457) 傾向採例外說，然系
以無責 (不在專利範圍內)，或為不構成侵權 (例外舉證)，仍有不同立法可能。 

台灣小結 

專利權讓步，但限縮適用領域於汽車產業。

專利法第一百三十六條修正案草案： 

… 設計專利權效力，不及於維修汽車或其他動
機行駛之車輛，使其恢復原有外觀之零件。 

Copyright © Zoomlaw Attorneys-At-Law.All Rights Reserved. 



THANK YOU 

ZOOMLAW.NET 

讓眾律伴您渡過每一個關鍵時刻 
真誠相伴、真心相待 

Copyright © Zoomlaw Attorneys-At-Law.All Rights Reserved. 

范國華律師 
info@zoomlaw.net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納許均衡-法律經濟分析
	結論：維修無責條款 Repair Clause (EU Reg. No. 6/2002 Art.110)
	各國立法例歸納
	各國立法例歸納
	背景環境：車廠併購 (1964-2018)
	車廠品牌集團現況
	歐盟設計法令與判決
	歐盟設計規章 EU Reg. No 6/2002 Art.110(1)
	歐盟判決 C-397/16 – Acacia (2017)
	歐盟判決 C-397/16 – Acacia (2017)
	歐盟判決 C-397/16 – Acacia (2017)
	歐盟判決 C-397/16 – Acacia (2017)
	歐盟小結 
	美國設計法令與判決
	美國判決 APBA v. Ford (No: 2018-1613) 
	美國判決 APBA v. Ford (No: 2018-1613) 
	美國判決 APBA v. Ford (No: 2018-1613) 
	美國立法草案 PARTS Act (2017) 
	美國立法草案 PARTS Act (2017) 
	美國立法草案 PARTS Act (2017) 
	美國立法草案 PARTS Act (2017) 
	美國立法草案 PARTS Act (2017) 
	美國立法草案 Access to Repair Parts Act (2008) 
	美國小結 
	中國 法释〔2009〕21号
	中國 法释〔2009〕21号
	中國 最高院 會議討論稿 2003
	中國小結 
	台灣 帝寶 v. 賓士 (2020)
	台灣 帝寶 v. 賓士 (2020)
	台灣 立法草案 (474委24457)
	台灣 立法草案 (474委24457)
	台灣小結 
	投影片編號 36



